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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作成兆亨加油站訴願決定案本府後續處理方案 

地區說明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年 1月 26日(星期六)下午 3時 00分 

二、 地點：衛理女子高級中學大禮堂 

三、 主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黃局長景茂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黃大祐 

五、 主席致詞： 

本次地區說明會，特地來向地區蒐集意見，請各位市民朋友踴躍

發言，將會作成紀錄，供本府研議本案後續處理方向。 

六、 會議簡報：(略) 

七、 與會民眾及單位發言紀要： 

(一) 郭里長 

1. 對這個案子我在這邊提出反對的理由，我認為外雙溪地區加

油站的數量已經夠多了，往內湖方向有一個加油站，再往士

林方向也有一個，離 300 公尺也有一個，不希望再增加加油

站。 

2. 至善路與故宮路為交通要道，是臺北市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上下班時間車流量大、車速快，加油站設置地點離路口很近，

容易造成車禍，故宮假日之遊客也很多，在這個路口會非常

危險，不建議設置加油站。 

3. 建議此處規劃為交通用地較為適合，依地方鄰里需求，設置

中小型超市，以提升地區生活便利性。 

(二) 徐先生 

1. 提供維持交通用地之必要性、正當性、合理性供市政府參考。 

2. 行政院撤銷主要理由，因故宮遊客人數逐年減少，遊客中心

使用性降低，惟行政院雖撤銷交通用地(遊客中心)，並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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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兆亨回復設置加油站及施工。設置加油站將增加自行車交

通意外，加油站位於十字路口，匯集大量車流轉彎處，當汽

車進入加油站時，無法有效減速，將與自行車行駛機慢車道

相撞。尤其大型車或油罐車右轉進入加油站的視線死角，無

法看到自行車在旁邊易造成意外。 

3. 行政院不願為兆亨背書主要原因：臺北市交通局曾函文兆亨，

指出加油站緊鄰至善路、故宮路口為 T 型路口，設置後該路

口交通更形惡化；車輛加油後，外線車道切入內線車道等待

迴轉交織過程，必對直行車輛動線造成衝擊。 

4. 兆亨所做交通影響評估，過於簡略，牽涉到故宮文物、行人、

交通安全。交通局要求兆亨必須確實依照「臺灣區公路容量

手冊」準則，算出最終的交通影響數據。該手冊指出 T 型路

口：「幹道優先權並未受到重視，支道車流常爭先搶道，穿越

幹道。因此常形成了幹道延滯及肇事之主要地點。」但最後

交通局允許兆亨以相差 21倍數據，且未依照「臺灣區公路容

量手冊」製作交通影響評估，並取得加油站籌設許可。 

5. 國家公益與兆亨利益，孰輕孰重？至善路及故宮路口、力行

街口，車輛皆禁止迴轉，油罐車必須前往故宮天下為公牌樓

前，再行迴轉至加油站補充油槽，而該路段也是「故宮國寶

運至借展國及國外博物館借展文物運回，惟一對外出口」，國

寶毀於一旦，非國家之福。 

(三) 宋小姐 

1. 我從一開始就反對加油站之設置，也已經向市都委會陳情過，

設置地點不妥，違反交通安全，位在十字路口旁邊，車流量

大，交通意外頻繁，加油站設置必定造成很大的混亂。 

2. 加油站設置有環境保護之問題，建置在溪流河床之上，一定

會影響溪流、空氣等環保問題，這邊是觀光區、自行車路線，

都會因加油站之設置造成影響，遭受破壞。 

3. 會造成公共危險，有公園、故宮、還有公共管線，如果有公

共意外誰能來承擔責任，故此處不適合設置加油站，比較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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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文教區，提供公共服務、環保綠化等，因此我反對加油站。 

(四) 黃小姐 

我住在這很久了，本身有開車的習慣，這個路口非常的危險，

加油站的設置會對公車站造成影響，附近地區已經有足夠的加

油站，而且已經陳情很多次了，加油站沒有必要設置，且故宮

也不希望設置，從前已經說很多次了，不知道為什麼還要周邊

民眾來參加說明會，對於故宮來說，隨時都是不定時炸彈。 

(五) 林小姐 

反對加油站設置，支持遊客中心。 

(六) 許小姐 

反對加油站設置，會造成交通、公共危險，尤其柯市長重視交

通問題，不應再製造更大的交通問題。 

(七) 楊先生 

我們世代都住在這裡，外雙溪地區生態環境全臺北市最好的，

有螃蟹在這，現在建造以後已遭受破壞，加油站設置的油污污

染，會更加影響此區的生態環境。 

(八) 葉小姐 

1. 里長發給大家的說明會傳單所列的案名，會造成民眾之誤解。

應該更清楚表示行政院撤銷交通用地的決定，會讓更多民眾來

參加說明會。 

2. 故宮附近有很多觀光地區，國內外的遊客很多，自行車道完整，

靠近河岸，老舊雙溪地區，這個點應成為遊客中心，讓遊客可

以休息的地方。而且訴願調查報告所作的會勘，說這邊的腳踏

車數量只有個位數字，與實際不符，這邊自行車活動很盛行。 

3. 反對加油站設置，維持交通用地支持遊客中心或是遊客、自行

車休息站，這邊非常缺的是超市，也可以作為小型超市，或是

做為簡易餐飲服務、小農市集、背包客棧等使用，不要製造污

染。 

(九) 周小姐 

1. 反對設置加油站，而且附近 3公里內已有 6間加油站，故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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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設置，要注意到在地的交通問題，加油站設置一定會造

成影響。 

2. 支持設置遊客中心，之前行政院的訴願決定有錯誤的理解，他

認為交通用地是為了服務大故宮計畫，大故宮計畫取消了，交

通用地就不用了，是錯誤的理解，這附近的觀光現況是需要的，

另外之前行政法院調查地區自行車活動現況，當天是星期五，

看不到自行車很正常，因此對地區造成誤解。 

3. 這邊規劃為超市、服務中心或是小農市集，希望能發展在地綠

色環保產業。 

(十) 郭先生 

說明單上有說事關市民權益，請大家踴躍參加，我們關心都市

發展，我們提出很多不合理的意見，在旁邊有向市政府申請原

本該地是住宅區，10幾年來都沒有兼顧市民權益，加油站有處

理，這塊也要處理。 

(十一) 林先生 

1. 前面大家都說的非常好，我們已經抗議了 32 年，都非常反對

加油站的設置，不能因為旁邊有消防隊就能夠設置加油站，在

76年在環評上、民權上都不完善。當時天母快速道路也因為環

評終止，兆亨蓋的速度很快，還占用人行道，希望能快點解決，

再來是環保的問題，汽油、機油都會影響。 

2. 對於用途來說，晚上名車很多，希望設置警察局，抓飆車族，

降低交通違規。 

(十二) 林先生 

我為了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請命，反對加油站設置，我在故宮攝

影室服務了 42 年，老總統講過一句話，故宮的文物收藏重於

展覽，文物不見了就沒有文化，沒有文化國家就會消滅。加油

站不要蓋在故宮旁邊，對文物有危險。 

(十三) 蘇先生 

我們期待已久的加油站，請儘速設置，外雙溪地區住在山上的

民眾有很多加油之需求，支持加油站加速開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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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徐小姐 

這邊青山綠水，我愛這塊土地，我很了解這邊的生態環境，這

邊溪裡的小蝦、魚，有多少塊石頭我都知道，堅決反對絕不妥

協，這邊交通的問題大家都懂，這條路非常的短，加油站是一

個很危險的東西，附近都有加油站，芝山加油站的設置我們也

非常反對，也抗爭很久了，你們對這邊的環境不夠瞭解，加油

站爆炸會影響故宮的文物。 

(十五) 故宮博物院 

本院一貫的立場，皆是反對加油站之設置。 

(十六) 潘議員懷宗 

1. 按照法定程序來，故宮在民國 96 年函說加油站對文物保存有

危害，反對加油站設置，當時在已經考量交通問題、環境問題、

文物保存問題，所以 96年 11月廢止建築執照，廢止了就已經

沒有加油站設置的議題，當時廢止主要理由沒有改變，既然不

能蓋後續要作什麼，才有大故宮計畫，作交通用地、遊客中心，

所以前提是先不能蓋加油站，才有其他的用途。 

2. 現在行政院訴願決定來問市府，沒有大故宮計畫了，是否還要

作交通用地，我們可以有兩種說法，一是說明繼續作遊客中心，

或是不要遊客中心，要作為其他使用，但是不會有加油站的問

題，沒有維持加油站用地的事情了。 

3. 如果要維持加油站用地，要市府去函，明確敘明，從頭到尾今

天是徵詢民眾，設遊客中心或作其他使用，沒有加油站這一條，

原因是當時廢止加油站時沒有大故宮計畫，就已經廢止了，不

要再提加油站。 

(十七) 楊議員靜孙 

沒有大故宮計畫，加油站也不會是選項，大家的議題主要在交

通安全的問題，環境部分以及小農市集等，希望市政府可以妥

善評估，收集大家意見帶回去給中央。 

(十八) 鍾佩玲議員辦公室吳主任 

多數居民主張本地不要再興建加油站，請市府把地區民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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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回去研議，持續反映民眾意見，妥善處理。 

(十九) 張議員斯綱辦公室陳主任 

沒有加油站興建這回事，故宮還在這邊，相關廢止議題都還在，

所以沒有再設置加油站的問題。應該要提供更多證據佐證，去

評估未來的使用，加油站如果重啟，是對市民的傷害，希望市

府聆聽民意，思考本地區未來的需求作規劃，而不是作加油站

使用。 

(二十) 侯漢廷議員辦公室劉主任 

我平日有在騎三鐵運動，至善路二段是自行車爬山必經之路，

地區有一定的自行車服務需求，之前行政法院現勘的數據可能

與假日的狀況不符，請市政府考量民眾意見及地區現況，再作

評估。 

(二十一) 汪志冰議員辦公室主任 

請市政府聽取今日說明會里民的意見，並針對地區發展的需求，

妥善研擬方案。 

(二十二) 鄧副市長家基 

里長、議員、議員代表及各位里民，感謝大家今日熱情的與會，

市長對於本案也非常關注，希望可以公開透明與各位充分討論，

讓各位參與本案的各項決策，故本府主動舉辦今日的地方說明

會，並將大家的意見帶給內政部作決策參考。然而今日的訴願

決定，係行政院訴願會將 102年都市計畫變更案撤銷在案，要

求內政部 3 月時對本案另為適當之處分。本案回到法律原點，

現在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案，可作為交通用地、公園用地、超

市等任何市民需求的其他用地。市長為了推動政策，要求我們

善盡告知的努力，要秉持著開放透明的態度並兼顧多元利益，

所以邀請在地里民、周邊里民、議員、兆亨代表、故宮等相關

單位，徵詢各位意見並與各位充分溝通，讓本府瞭解發展現況

及未來需求，俾利本府為地方民眾強力的向內政部作主張。本

案為二級審議之都市計畫，本府為一級審議機關，故本案非本

府可以決定，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未來於內政部都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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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時，也需要大家的幫助跟參與，謝謝大家今日的參與。 

(二十三) 書面意見 

有關 108年 1月 26日現場公民或團體對本案提供之書面意見，

共計 3件，詳後附件。 

 

八、 會議結論： 

感謝今日各位市民朋友、議員熱情地與會及發言，提供本府許多

寶貴意見，我們會帶回市府詳加研議，提出最適切的方案予內政

部，並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辦理後續事宜，謝謝大家。 

 

九、 散會：下午 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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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說明會照片 

  

  

  

  

 


